
关于 2026年 4月 7日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信阳市师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验室迁建项目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做出

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做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

馈我局环评科。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即公示期为 2026年 4月 7日—2026年 4月 10日。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三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方式：电话 0376—6535887、6369727（行政服务中心），传真：0376—6535887 通讯地址：信阳市新十六大街（原老残联）（邮编 464000）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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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单位（人）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标准、技术导则的规定，接受申请人

的委托，依法开展环评文件的编制工作，并按

照规范的要求编制。（二）本单位（人）已经

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

目符合实施告知承诺的条件；本单位（人）当

前未被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列入

限期整改名单和黑名单，在本记分周期内无失

信扣分记录。（三）本单位（人）基于独立、

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项目建设可

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按照国家、省、

市、县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切实可

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建设项目环

评文件所得出的环评结论负责；项目环评文件

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不予批准的情形，不存在《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二十

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四）本

单位（人）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质量的监督检查，如存在失信行为，

依法接受信用惩戒。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

承担相应责任。

一、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审批机关告知事项，本项目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真实、准确、有效，

对填报的内容负责。同意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

法接受信用惩戒。

二、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项目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建设项目属于《河

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制审批实施细则（试行）》适用范围中第三十一项，环评文

件符合审批机关告知的审批条件，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

三、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评文件

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 若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

动的，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评手续。

四、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坚持守法生产经营，若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自

觉接受查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五、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落实配

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

物达标排放。在项目运营前，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并申报排污许可证，按照规定开展

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因虚假承诺骗取环评批复，被撤销环评批复所造成

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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